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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庆村吴某某在2016年5、6月期间
破坏同丰村草原，又占用6公顷草原养鱼，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

通榆县八面乡阳光村村长李某某在保龙山屯非法占
用村民土地取土谋利，又从北甸子取土进行回填；李
某某在家西草原甸子上挖沟4000米取土，破坏生态
环境。

一是镇赉县国营渔场附近有两家铺设水泥路面的工
程队，近两个多月将洗刷水泥设备的污水直接排放
302国道和周边草坪上，造成草坪大量死亡，扬尘严
重扰民；举报人曾多次向市、县环保部门反映，但工
程队仅采取洒水降尘措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要求
立即清理路面并补偿周边村民。二是2016年9月举
报人曾向镇赉县环保局反映英台采油厂原油泄漏至
嫩江水域和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的问题，反映后举报
人个人信息被当地环保部门泄漏，致使举报人遭到
油厂人员恐吓；举报人曾多次要求镇赉县环保局给
予合理说法无果。

洮北区青山草场多处草地被开垦为耕地、建房屋、开
沙场，草原生态破坏现象严重；李某某在金合公司院
内多年非法采沙几十万立方米。

吉林省亚恒农牧业有限公司在洮北区道保镇与洮河
镇中间区域大量开垦草原达几百公顷，外包给当地
农户种田，严重破坏草原生态环境。

洮南市（镇赉县）五棵树镇张家园子村原村长李某某
任职期间，毁坏该村12号林地20余公顷建养鱼池、
种地，于2015年毁坏北菜园林木3垧多，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

洮北区平台镇东五村有人私卖500多亩耕地用于开
采砂石，采砂过程导致砂坑周边庄稼枯黄，附近耕作
村民无法睁眼，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举报者要求制
止乱开采砂石破坏环境的行为，治理被破坏耕地。

一是白城市镇赉县黑鱼泡镇索龙村后身的草原上堆
积大量未经处理的牛粪，散发臭味。二是黑鱼泡镇
有大面积草原被开成稻田和旱田，春季放荒，草原被
严重破坏。三是黑鱼泡镇有很多能放牧的公共草原
被个人圈占使用。

一是王某某以栽树为名，将大安市太山镇宝石村宝
石屯西边林地原有树木和渠道推平，至今未栽树。
二是宝石村村书记王某某在自家耕地上采土约
72000立方米。三是马某某等人用推土机将该村北
坡张某某和艾某某的7.5亩地破坏，至今3年未耕
种。四是10年前大安市水利局、太山镇政府和宝石
村村委会破坏泄洪区400垧草原，开荒种地。五是
有人破坏该村后泡子40垧林地后改为耕地。

通榆县风电路百合家苑小区1栋与2栋中间，一浴池
近4、5年全天向外排放黑烟，严重污染周边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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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重新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基本情况：经2017年8月18日早7点到现场核查，来信反映的地块位于两家子镇同丰村，使用者为吴学臣，吴学臣为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庆村村民。早在1965年，吴学
臣时任马场场长。1975年由于体制改革，同庆村将马场和相关附属设施等交由吴学臣个人所有，同年吴学臣在自然形成的泡沼内进行了养鱼。于2015年12月办理
了大安市伟翔水产养殖场的营业执照，法人为吴学臣。现场经实地踏查采用GPS测量，落入大安市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其中盐碱地24467平方米、其他草地
2479平方米、沼泽地20830平方米，均属未利用地，另有采矿用地1397平方米，总计49173平方米,草原部门实地踏查比对后，也认定该地块不是草原。该地块天然泡
沼北侧地势低洼，随着连年大雨，北侧的未利用地和南侧泡沼已连成片。但在调查中发现，该鱼塘占用林地261平方米，破坏了生态环境。

李某某系八面乡阳光村李会清，信访件中所指的保龙山屯北甸子实为基本农田，没有被取土破坏过，至今依旧正常耕种。因此，信访人反映的“李会清在保龙山屯非法
占用村民土地取土谋利，又从北甸子取土回填一事不属实；在调查中发现，在保龙山屯西北处确有一取土点。经县国土局确认，此地地类属于盐碱地，权属为集体，取
土面积为13644.84平方米，取土量约为13644.84立方米。形成原因是2003年以来本屯群众和其他屯百姓到此处取土抹房、垫房场和修院落，而形成的取土点。取土
挖沟属实。
挖沟情况。经查，县国土局二调数据证实该地块属于盐碱地。2016年，李已将该地块承包给商志兴，商志兴为了便于管理、开发利用以及明晰承包地边界，挖沟2543
延长米，挖沟不是李所为。

经重新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基本情况：
问题一：经调查核实，信访人所反映的两家工程队在镇赉县国营渔场原学校院内设立临时水泥搅拌站。现有一个工程队已完工，料场已清理干净。另一个工程队现已
停工，剩余砂石料用彩条布遮盖，水泥用密封罐储存，均不存在粉尘污染问题。两个工地距302国道有30多公里，未发现洗刷水泥设备的污水直接排到302国道和周
边草地上造成草坪大量死亡的问题。举报人于今年7月2日向县环保局投诉过该问题，县环保局于7月6日由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7月26日，环保局执
法人员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经现场检查发现，位于原国营渔场学校南侧的施工队，对砂石等物料进行了遮盖，场地也进行了清理，并采取洒水抑尘的措施，减少
扬尘污染，学校北侧的施工队已完工。现工地附近的路面没有污损，也没有对周边的村民产生影响。
问题二：经核实，2016年9月,镇赉县环保局未接到反映英台采油厂原油泄漏至嫩江水域和莫莫格保护区的投诉问题（经调查，英台采油厂未出现过原油泄漏至嫩
江水域和莫莫格保护区的问题），不存在向采油厂泄露举报人信息的问题，没有发生过油厂人员恐吓举报人的问题，未接到举报人要求镇赉县环保局给予合理说法
的诉求。不属实。

经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举报人所反映洮北区青山镇草场为国有草原，是吉林省科尔沁精品牧业园区。
开垦为耕地问题，经洮北区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先后5次开饲料地210公顷；建房屋问题，白城龙丹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地20公顷，有吉林省各级草原部门批
件。白城市诚达绒山羊养殖有限公司占草原30公顷，有政府会议纪要和洮北区草原主管部门批件；开沙场问题，2008年8月，牧业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自采自用沙
场一处，开采面积16932.72平方米，采砂量78659.81立方米，有国土部门批件。
金谷公司于2012年4月变更为白城市中牧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调查核实非法采砂问题，在国土二次调查图上显示为设施农用地，面积80342.33平方米。为实
施农畜固废物综合利用项目白城市国土资源局2013年4月对其核定了采挖面积是59778平方米，砂石储量298890立方米，土方储量55635.59立方米，中牧现代农业
有限责任公司从2013年至2015年累计向白城市国土资源局缴纳各种税费用1277196.70元。李某某在金合公司院内多年挖采砂石情况属实，草原生态破坏现象严
重不属实，非法采沙几十万立方米不属实。

经重新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吉林省亚恒农牧业有限公司实为吉林省亚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法人郭晓光。公司在1998年6月10日与洮河镇农场签订《租赁盐碱、荒山、荒地合同书》，租赁面积为
700垧，租限50年。2002年10月10日，吉林省亚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与洮河镇农场签订了《合同变更协议书》，在原合同上扣除30垧。在2004年8月9日，双方又签
订了《关于原租赁荒山、荒地合同的修改补充合同书》，按照规划种草。
举报人所反映的区域现有耕地面积294.42公顷，其中有46公顷在国土部门二调时被确定为草原，但草原站掌握仍为荒地。之后，亚亨牧业陆续将此地块改为水田。

经重新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经核查，“五棵树镇张家园子村原村长李某某任职期间，毁坏该村12号林地20余公顷建养鱼池、种地”情况不属实，“毁坏北菜园林木3垧多”情况属实。
1、2017年8月24日，经镇赉县林业部门现场勘查及依据林业资源档案和五棵树镇林相图（吉林省林业勘查设计研究院2014年调查），查实：12林班12小班位于村东
北1.5公里，面积2公顷，为杨树，未改变林地原状。未发现“毁坏该村12号林地20余公顷建养鱼池、种地”问题。
2、“毁坏北菜园林木”问题中所涉林地是2015年被行为人单某擅自开垦，于2015年9月14日被镇赉县森林公安大队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提起刑事诉讼。2016
年5月由村委会组织栽植柳树，恢复造林。

经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1、“洮北区平台镇东五村有人私卖500多亩耕地用于开采砂石”问题不属实。
2、“采砂过程导致周边庄稼枯黄”问题不属实。
3、砂场在采砂过程中导致地貌环境改变，部分砂坑距耕地较近有蹋方现象，虽未达到举报者反映的严重程度，但随着砂石开采，对原地貌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因
此，举报者反映“附近耕作村民无法睁眼，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属实。

经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问题一：经调查，黑鱼泡镇索龙村后身均为未利用地，共有320公顷，土地归属于索龙村管理。2009年，瑞信达原生态牧业有限公司在索龙村后身建有养牛场一座，经
现场踏查核实，养牛场区外围300米隔离带内不存在牛粪，牛粪全部采取一部分干清粪回床、一部分用作农用肥，不存在堆积问题，举报内容与事实不符。
问题二：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根据国土资源部门、草原管理部门提供的国家第二次土地调查资料显示，黑鱼泡镇辖区内没有草原。黑鱼泡镇实际被开成水田、
旱田的都是未利用地，上述事实均形成于2012年以前和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前，因此大面积开垦草原情况不属实。截至目前，黑鱼泡镇域内共计开垦7814.21公顷，开
垦的都是未利用地，都由农民种植，这个情况属实。镇村都没有放荒行为，情况不属实。
问题三：经调查，“圈占”问题实际是有的签订管护合同的承包方在管护地四周挖的管护沟，不存在私自圈占现象，且上述土地均是未利用地，不是草原。信访人反映的
个人圈占草原问题与事实不符。

经重新调查，此案举报情况属实。
基本情况：
问题一：8月27日，大安市林业局到现场进行调查，该地块现在种植的是花生。经调取森林资源档案，该地块不属于林地，不在森林资源档案中。经走访，该地块的渠
道为多年未利用的水利干渠。所以，将原有树木和渠道推平、至今未栽树的情况，不属实。
问题二：8月27日，大安市国土局到现场调查，该地块位于太山镇宝石村南岗地，目前地块平整、种植情况良好。2017年第一茬种植的毛豆已收割，第二茬种植的是白
露葱。经查阅宝石村承包土地台账和宝石村村委会记录档案，该地块是王武（为村书记）、王明、于立春的承包地，原是坡耕地，不便于耕种。经查阅用地档案，2013年
经宝石村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同意并申请，报请太山镇党委、政府同意后，经大安市国土资源局审批，由大安市市政工程公司采取耕层剥离办法对该地进
行平整，平整土地面积为0.8602公顷。市政工程公司将平整出多余的3万余立方米土用于大安市两家子镇工业园区植树。采土情况属实。
问题三:8月26日，太山镇政府组成调查组，通过查看土地台账，现场勘查，该举报人所反映地块不是本人的在册耕地，原地块是村集体的未利用地。2007年，宝石村
为了植树造林，对该地块刚进行平整时，就遭到了张某和艾某的阻挠，不让施工，宝石村之后没有再对该地块进行平整。此地块仍由张某和艾某耕种。现为玉米地，庄
稼长势良好。并没有被破坏，不属实。
问题四：经水利局调查核实，该举报人所反映的泄洪区草原为嫩江泄洪区滩地，属国家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和吉林省水利厅文件
（吉水河务[2009]643号）相关规定，大安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研究制定《大安市嫩江、洮儿河滩地开发利用实施方案》，按照水利部门管理为主、乡镇管理为辅的原
则，将该区域滩地交给当地农户种植矮稞作物进行生产经营，并非开荒破坏草原。不属实。
问题五：8月27日，大安市林业局到现场进行调查，此地块现在种植柳树。经调取森林资源档案，该林地为太山镇12林班4小班，林地实际面积为36.6公顷。此地块现
种植柳树成活率在60%左右，该地块是2001年退耕还林地。不存在40垧林地改为耕地现象。不属实。
调整原因：主要是理解有误，案件反映的第二项内容中“采土约72000立方米”内容，经调查实际采土约30000立方米，未达到举报人所称的72000立方米，故没有将其
列为属实案件。重新核查后认为采土情况属实，故更改过来。

经查，举报所称浴池为鹤城洗浴广场，成立于2013年，使用燃煤锅炉供热水。2014年在通榆县开展燃煤小锅炉整治行动中，该浴池更换了一台0.5吨煤气发生炉。
2015年、2016年两年监测其烟气林格曼黑度均能达到国家标准。同时，8月26日，县环境监测站对锅炉两次监测，林格曼黑度均达标，并不存在“近4、5年全天向外排
放黑烟”的情况。现场调查只是在停炉后刚起炉时，有几分钟时间冒黑烟的现象。反映情况属实。
变更原因：
对举报内容字面理解有偏差，举报中称近“4.5年”、“全天”冒黑烟，与实际情况不符，所以初步核实认定不属实。但刚起炉时，有几分钟时间冒黑烟，也还是有冒黑烟的
现象存在，虽然没有达到严重污染的程度，但对周边空气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认为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四条之规定，大安市林业局在2017年8月
20日，对吴学臣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
书》（大林罚决字2017第1013号）和《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大林罚责改通字2017第
1013号），现已整改完毕。

挖沟问题在初步核实后已连夜安排车辆进行
回填，现已完成整改；
取土坑计划通过植树绿化方式进行整改，在
2018年春季造林时完成整改。

两个工程队已停工，料场进行了清理，已整改
完成。

下一步将重点对青山草场进行生态修复。洮
北区政府已筹措资金1亿元左右，由牧业区与
蒙草公司合作，对青山草场进行生态修复，现
在正在建设给水灌溉系统。明年上半年生态
修复完成后，牧业区承诺以后坚决杜绝在草原
上申请开发饲料地和摆放养殖场项目。

洮北区政府将聘请专业测绘部门对以上数据
进行进一步核实，并责成亚亨牧业按核实情况
开展水田退耕，人工种植饲草。

2016年5月由村委会组织栽植柳树，恢复造
林。

1、将东五村废弃砂坑纳入白城市第三轮矿产
资源规划编制中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重点项目规划之中。
2、科学制定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对东
五村废弃砂坑进行合理规划，分期治理。
3、建立健全矿批矿管长效机制，将制定出台
《白城市国土资源局市本级矿山监督管理规
定》。

黑鱼泡镇实际被开成水田、旱田的都是未利用
地，而且形成于2012年以前和农村集体土地
确权前，都由农民种植。不需整改。

土地已平整，已恢复耕种条件。
已整改完毕。

鹤城洗浴广场已于2017年8月26日停止营
业进行整改，2017年9月5日该洗浴广场改用
燃烧生物质锅炉，经通榆县环境监测站监测，
各项指标均达标排放，已整改完成。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白城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更新）

序号

1

2

3

4

5

受理编号

2797
※

2801
※

2851
※

3418
※

3661
※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通榆县苏公坨乡两家子村上任村支书王某和现任村支书王某某
于1996年将该村北面70多垧草原牧场破坏开荒改为耕地，严重
破坏生态环境。

通榆县苏公坨乡两家子村公敖社南甸子附近，闫某某在此处非法
毁坏3公顷多草原改为耕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一是通榆县苏公坨乡七撮村东1公里处一实土红砖厂（老板姓
徐），无任何审批手续，毁山毁地违法生产10余年；砖窑烟气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严重污染周边空气。二是七撮村村委会在无任何
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毁坏该村300多公顷草原改为耕地，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

洮北区平台镇中央储备粮附近的居民长期被白阿线高铁列车通
行噪声干扰。当地居民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未果；经向督察组
反映后，8月26日有当地政府相关部门9名工作人员实地踏查，但
未与附近居民交流，入户不深入、调查不仔细。举报人要求重新
调查此事。

自2015年以来，有人在通榆县向海乡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毁林40垧，砍伐大量榆树后又栽种了杨树，严重破坏林业资源。

行政
区域

通榆县

通榆县

通榆县

白城市发改委

通榆县

污染
类型

生态

生态

大气、生态

噪声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地块位于两家子村区域内，1996年地类为草原。1996年由通榆县牧业局在此地块实施了草原畜牧业开发示范工程建设项目（建
青贮玉米种子田项目，占地60公顷），此项目属于国家草原畜牧业开发示范工程，经测量实际面积为57.61公顷。该地块由通榆县草原站
作为“人工饲料地”经营管理至2005年，于2005年12月发包给当地村民王某某（现任村书记）自主经营，在经营过程当中，改变了项目作为

“人工饲料地”的功能，2017年该地块种植现状为玉米、谷子等。上述地块改变用途虽不属于个人开荒问题，但种植了“人工饲料”之外的作
物，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该地块位于苏公坨乡两家子村行政区域内，经实际测量面积2.81公顷。该地块在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时现状是耕地，后期弃耕多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时有耕地0.43公顷，其他草地2.38公顷（地类属未利用地）被闫某某耕种，虽不是草原，但闫某某开垦未利用地事
实存在。

第一问题：经查，砖厂为苏公坨乡巨宝砖厂，2011年5月16日注册登记，具有营业执照、采矿权许可证、在2002年办理了环境影响登记表，
取得环保审批手续。2002年时，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粘土砖场不属于淘汰类项目。取土地点均在批准范围之内，不存在无任
何审批手续，毁山毁地违法生产10余年问题。
该砖窑所排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但经通榆县环境监测站监测，该企业边界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浓度符合《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中的“现有和新建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第二个问题：经测量，该地块面积282.25公顷，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底图现状为盐碱地和其他草地，其中：其他草地9.45公顷、盐碱地
272.8公顷，均属于未利用地，依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2012年11月1日由县国土、县财政部门审批确定为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已取得立项、设计及预算批复，符合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来源要求。2014年6月，七撮村村委会将该地块发包给丁某某，丁某某
自行在该地块四周边界挖筑土坝，对周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

经白城市发改委组织联合调查，用GPS测量，反映路段K22+462-K22+832之间与铁路最近的房屋距离铁路外轨38米，其他房屋位于50
米外，铁路部门在此线段有居民一侧已安装3米高声屏障，符合环保部《关于改建铁路白阿铁路白城至镇西段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要求。但存在火车通过噪音扰民问题。
经核实，此前涉事各方白城市发改委（铁建办）、洮北区发改局（铁建办）、平台镇政府、白乌现场指挥部、中铁二十三局均未接到群众反映此
问题。“当地居民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问题不属实。
8月26日，市发改委组织洮北区发改局、白乌现场指挥部、中铁二十三局对现场进行了踏查，并监测相关数据，因测量数据需与批复相关文
件核对才能将意见反馈当事人。
9月1日，白城市发改委协调沈阳铁路局长白乌现场指挥部聘请吉林省华航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路段铁路噪声进行全面监测。9月6
日，该公司完成正式噪声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为：距离铁路中心线30米铁路边界位置，昼间噪声平均值Ld=51.0，夜间噪声平均值Ln=
47.9；距离铁路中心线38米临铁路第一排位置，昼间噪声平均值Ld=50.1，夜间噪声平均值Ln=47.1；距离铁路中心线60米2类区边界位
置，昼间噪声平均值Ld=48.6，夜间噪声平均值Ln=46.1，检测结果不超标。

经查，举报地块为兴隆渔场发包给徐某的天然林内天窗。经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到现场调查，共分三个地块，经采用GPS现地定点，第一块
面积21.0公顷（杨树），第二块面积为4.8公顷（柳树），第三块面积12.29公顷（杨树）。合计38.09公顷。根据现地实测杨树、柳树不同的地
径、胸径、平均树高推断为2007年造林，造林地内未发现天然林伐根。且根据通榆县林业局提供林业资源档案证明，栽种前该地块为榆树
天然林，现地依然为榆树天然林，原地类没有发生改变，人工杨树、人工柳树分别栽植在天然林天窗内，未发生过砍伐大量榆树栽种杨树的
现象。因此，砍伐大量榆树后又栽种了杨树情况不属实。
经查，从2005年开始向海乡、同发牧场、兴隆山镇的林业管理部门组织单位或个人在向海保护区天然林天窗内造林，有部分老百姓为了扩
大造林面积偷偷蚕食天然林现象。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中有抓到破坏蚕食天然林的违法行为，并依法依规进行过处
罚。目前，向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正在联系向海乡等相关部门，对当年在天窗内造林情况进一步调查。2015-2017年间，向海森林公安分
局共查处刑事案件55件、行政案件8件、林政案件44件。严重破坏林业资源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由县草原管理站负责与承包人王某某签订协议书，并
监督王某某继续按“人工饲料地”种植青贮玉米等饲
料品种，禁止改变“人工饲料地”性质改种其他作物品
种。

由苏公坨乡党委书记和分管草原工作的领导负责，责
令闫某某在2017年10月6日前对已耕种的未利用地
（2.38公顷）恢复原有地貌，完成整改。

由苏公坨乡分管土地工作的领导、乡土地所所长负
责，责令丁某某于2017年9月15日前将土坝进行平
整并恢复原地貌。

为确保周边居民不受噪音干扰，市发改委已协调长白
乌现场指挥部，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安装隔声窗
等），确保噪声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现场沟通，举报
人基本满意整改措施。

一是对保护区内被毁的天然林逐林班进行详查，对相
关责任人和毁林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依据相关规
定加强天然林管护。二是对于毁林地块采取天然恢
复和人工播种相结合的措施。计划于2018年春季播
种恢复。

问责
情况

诫勉1
人。

党内
警告1
人。

党内
警告1
人。

无

行政
记过1
人、行
政警
告1
人。

备注

白城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一至二十批补办案件2017年9月25日）


